
南昌市教育局

关于转发《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
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的通知

相关县（区）教体局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，全市各普通高中

学校：

现将《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普通高中学校办

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对

照文件，认真执行。

附件：江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普通高中学校办

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9 月 28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7 日印发


